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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在 GBz1-20∞《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基础上修订的,本标准除个别语句明确表示为

参照条款外均为强制性条款。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z1—zOOz废止。

本标准与 GBZ1— zO∞ 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

o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新增加了对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建设项目的卫生设计及职业病危
害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持续数年或施工规模较大、因特殊原因需要的临时性工业企业设计 ,以

及工业园区总体布局等的规定 ;

b)增加及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
c)增加了工业企业卫生设计常用术语及定义 ;

d)调整了部分章节编排顺序及逻辑关系 ;

Θ 增加了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及竣工验收阶段的职业卫生要求以及职业卫生

专篇编制、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要求等内容 ;

f)增加了在无法避开自然疫源地,或毗邻气体输送管道,或工业污染区进行工业企业选址时的职

业卫生要求 ;

g)增加了工作场所职业危害预防控制的卫生设计原则 ;

ω 增加了工作场所防尘、防毒的具体卫生设计要求 :
——增加了除尘、排毒和空气调节设计的卫生学要求 ;
——细化了事故排风的卫生学设计 ;
——增加了毒物自动报警和检测报警装置的设计要求 ;
——增加了系统式局部送风时工作地点的温度和平均风速的规定 ;

i)适当调整了防暑、防寒的卫生学设计要求 :
——空气调节厂房内不同湿度下的温度要求 ;
——冬季工作地点的采暖温度和辅助用室的采暖温度 ;

j)调整了防非电离辐射的卫生学设计要求 :
——增加了大型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选址、极低频电磁场发射源和电力设备选择以及新建电力设

施的卫生学要求 ;
——调整了工频电磁场设备安装地址与居住区等区域距离的卫生学要求 ;
——增加了居住区等区域磁通量密度最高容许接触水平 ;
——增加了高电磁辐射作业劳动定员设计的卫生要求 ;

0增加了采光、照明设计的具体要求 ;
l)增加了应急救援设计的具体要求 ;
——应急救援机构急救人员的人数配备 ;
——气体防护站装备参考配置 ;
——急救箱配置参考清单 ;

m)删除了已在 GBZ2.2一⒛凹 中包含的职业接触限值 :
——车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规定 ;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
——局部振动强度卫生限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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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微波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
——高频辐射强度卫生限值 ;
——工频高压电作业场所的电场强度限值 ;
——工作地点脉冲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

·  ——劳动强度分级 ;
n)删除了原 GBZ1—⒛02的规范性附录-附录 B: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方法 ;
o)增加了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见规范性附录-附录 B;

p)特殊行业如制药、生物、食品加工等行业在遵守本标准基础上 ,还应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符合本

标准的配套标准 ;

本标准的附录 A、 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职业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

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全国总工会、山东省职业卫

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劳动卫生

研究所、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化学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全国电力行业劳动

环境检测监督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涛、张敏、吴维皑、杜燮祜、邵强、徐伯洪、梁友信、戴自祝、王生、郭建中、王忠

旭、李文捷、赵容、吕琳、吴世达、刘茁、余善法、李刚、刘晓延、邵华、林菡、王恩业、刘承彬、樊晶光、赵桂

芹、王丹、金晔鑫、陈青松、张永。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 —
标 准 -101-56,GBJ⒈能 ,TJ36-zg,GBz⒈z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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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选址与总体布局、工作场所、辅助用室以及应急救援的基本卫生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卫生设

计及职业病危害评价。

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建设项目的卫生设计及职业病危害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持续数年或施

工规模较大、因各种特殊原因需要的临时性工业企业设计 ,以及工业园区的总体布局等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GBZ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 :物理因素
GBZ1砧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T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GBz/T223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1臼 sB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1BO83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500扭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501叩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J sz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卫生标准 health stamdards

为实施国家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卫生政策 ,保护人体健康 ,在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的基

础上 ,对涉及人体健康和医疗卫生服务事项制定的各类技术规定。

3.2 工作场所 workplaCe

劳动者进行职业活动、并由用人单位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工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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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地点 work由te

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或进行生产管理而经常或定时停留的岗位或作业地点。

3.4 职业性有窖因素 occupat洫洌 hazards

又称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和(或 )存在的、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造

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条件 ,包括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

3.5 职业接触限值 cx·cupational exposre li血“,oELs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 ,对绝大多数接触者的健康不引起有害作用的容许接触水

平 ,是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接触限制量值。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短

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和最高容许浓度三类。 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容许限值和最高容

许限值。

3.6 自然疫源地 nat~l
某些传染病的病原

3.7 卫生防护距离

从产生职业性有 界的最小距离。即在

正常生产条件下 , 范围内,能够满是国

家居住区容许浓度

3.8 全年(Ξ季 )
全年(或夏季

3.9 夏季主导

累年夏季各

3.10 扮尘

能够较长

3.1l 生

在生产过程 性粉尘、金属性

粉尘、人工合成

混合性粉尘(而
合成有机粉尘);

3.12 毒物

在一定条件下 ,

3.13 生产性击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

3.10 高温作业 lvork

在高气温、或有强烈的 ,WBGT指效超过规定限值
的作业。

3.15 寒冷环境 cold enviHDI△ me11t

环境温度、湿度、风速等负荷联合作用 更多散热 ,导致人体发生冷应激反应的环境

状态。

3.16 低温作业 work(job)umder co1d“ ress

平均气温≤5℃的作业。

3.17 噪声 耐 se
一切有损听力、有害健康或有其他危害的声响。

3.18 生产性噪声 山山s“aI m“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按噪声的时间分布分为连续声(continuous noise)和间断声(intm血←

tent noise);声级波动(3d联A)的噪声为稳态噪声(steady noise),声 级波动≥3dB【 A)的噪声为非稳态

2

有害气体(

中频率出现最少的风向。

最高频率的风向。

于空气中的

的粉尘。按粉尘

);有机粉尘(organk dust,含 动物性粉尘、植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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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持续时间≤ 0。 ss,间 隔时间)1s,声 压有效值变化≥⑽dB(A)的 噪声为脉冲噪声 (impul盂 ve

noise)。

3.19 振动 ￠
"耐
m                    .

一个质点或物体在外力作用下沿直线或弧线围绕平衡位置来回重复的运动。

3.20 手传振动 La△dˉ“ⅢⅢ泅d叫h眈m
又称手臂振动犰and-a1m说bration)或局部振动 (segⅠ▲ェental说bration),指生产中使用振动工具或

接触受振动工件时,直接作用或传递到人手臂的机械振动或冲击。

3.21 全身振动 who1obody训跏Ⅲm
人体足部或稽部接触并通过下肢或躯

3.2 电离辆射 h血Emg
能使受作用物质发生电离

3.留 非电亩辆射
波长)100-不足

3.24

3.25

辅助用窒

为保障生产经营

工效学

以人为中心 , 其他活动中的健

康、安全、舒适和

4 总则

,防治结合
”
的

卫生要求。

材料、新设备 ,

限制使用或者 樾 、

生产性毒物、 所职业性有害因

素符合国家

4.3 承担

握建设项目使用 技术。

,同时施工,同时4.4 可能产生职业

投人生产使用。在 内容,并进行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在设计阶段绾 的建设项目还应纾钔职业

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4.5 应根据工业企业生 人数等,兼顾工效学原理设计

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及人员绵制。

4.6 项目预箅设计应包括职业病防治经费:

5 选址、总体布局与厂房设计   ·

5.1 选址

5.1.1 工业企业选址应依据我国现行的卫生、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标准和拟建工业企业

建设项目生产过程的卫生特征及其对环境的要求、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危害状况,结合建设地点现状与当

地政府的整体规划,以及水文、地质、气象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而确定。

5.1.2 工业企业选址宜避开自然疫源地;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等原因不能避开的,应设计具体的疫情

综合预防控制措施。

4.1 工业企业

卫生工作方针 ,

4.2 工业企业

,掌

,实现人在生

害
“
前期预 建设项目

康的新技术、

危害严重的工艺 过程中尚不能

以及高温等职业性有害因素,应采取综合控制措施 ,

求 ,防止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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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工业企业选址宜避开可能产生或存在危害健康的场所和设施 ,如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气体
输送管道 ,以及水、土壤可能已被原工业企业污染的地区;建设工程需要难以避开的,应首先进行卫生学

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设计单位应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制定施工期间

和投产运行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5.1.4 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应设在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被保护对象的上风侧 ,并应符合
国家规定的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参照附录 D,以避免与周边地区产生相互影响。对于目前国家尚未规
定卫生防护距离要求的,宜进行健康影响评估 ,并根据实际评估结果作出判定。

5.1.5 在同一工业区内布置不同卫生特征的工业企业时 ,宜避免不同有害因素产生交叉污染和联合

作用。

5.2 总体布局
5.2.1 平面布置

5.2.1.1 工业企业厂区总平面布置应明确功能分区,可分为生产区、非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其工程用

地应根据卫生要求 ,结合工业企业性质、规模、生产流程、交通运输、场地自然条件、技术经济条件等合理

布局。

5.2.1.2 工业企业J总平面布置 ,包括建(构 )筑物现状、拟建建筑物位置、道路、卫生防护、绿化等应符合
GB50187等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5.2.1.3 工业企业厂区总平面功能分区原则应遵循 :分期建设项目宜一次整体规划 ,使各单体建筑均
在其功能区内有序合理 ,避免分期建设时破坏原功能分区;行政办公用房应设置在非生产区;生产车间

及与生产有关的辅助用室应布置在生产区内;产生有害物质的建筑 (部位)与环境质量较高要求的有较

高洁净要求的建筑(部位)应有适当的间距或分隔。

5.2.1.4 生产区宜选在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好的地段 ,布置在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产生

并散发化学和生物等有害物质的车间 ,宜位于相邻车间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非生产区布置

在当地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辅助生产区布置在两者之间。

5.2.1.5 工业企业的总平面布置 ,在满足主体工程需要的前提下 ,宜将可能产生严重职业性有害因素

的设施远离产生一般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其他设施 ,应将车间按有无危害、危害的类型及其危害浓度 (强

度)分开 ;在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车间与其他车间及生活区之间宜设一定的卫生防护绿化带。

5.2.1.6 存在或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生产车间、设备应按照 GBZ158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5.2.1.7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的有毒、有害的生产车间的布置应设置与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

相配套的设施及设备 ,并留有应急通道。

5.2.1.8 高温车间的纵轴宜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条件限制时 ,其夹角不得(45°。
5.2.1.9 高温热源应尽可能地布置在车间外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不能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

源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

5.2.2 竖向布置

5.2.2.1 放散大量热量或有害气体的厂房宜采用单层建筑。当厂房是多层建筑物时,放散热和有害气

体的生产过程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时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上层工作环境。

5.2.2.2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生产设备宜安装在单层厂房内。当设计需要将这些生产设备安置在多层

厂房内时 ,宜将其安装在底层 ,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和减振措施。

5.2.2.3 含有挥发性气体、蒸气的各类管道不宜从仪表控制室和劳动者经常停留或通过的辅助用室的

空中和地下通过 ;若需通过时 ,应严格密闭 ,并应具备抗压、耐腐蚀等性能 ,以防止有害气体或蒸气逸散

至室内。

5.3 厂房设计
5.3.1 厂房建筑方位应能使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 ,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宜小于二

者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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